
华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华宁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费和新进事业人员初聘培训经费

二、立项依据

1.国家《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全市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初聘培训工作的通知》（玉人社发〔2020〕50号）。

2.《云南省人事考试考务费支出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将华宁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相关事宜的情况汇报》、《华宁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费用测算报告》、《华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第1次专题会议纪要》、《关于将华宁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的请示》、《华宁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议题呈报审批表》、《华宁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第53期》。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1.2025年事业单位招聘人员于2025年8月全员上岗，按照文件要求将满一年将进行初聘培训，计划2026年8月进行2025年新进事业单位人员初聘培训。

2.该项目开展具体时间以玉溪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告为准，预计为2026年4月出招考公告，5月进行事业单位招考笔试，6-8月进行事业单位招考面试相关工作，预计于8-10月全部上岗完成招录全部工作。华宁县财政部门在华宁县2026年事业单位招考过程中足额拨付，华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实际情况支付招考相关费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1.为推进2025年新进事业人员队伍建设，确保新进人员转正定级（职）工作顺利进行，根据玉人社发〔2020〕50号）文件精神，及时掌握各年发布的初聘培训相关政策。
2.华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5年预算。按照近几年招考情况及时掌握现有事业单位人数，预计2026年华宁县事业单位将招录100人，招考费用预计为120,000.00元。由县级财政配套，直接拨付于华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使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1.2025年新进事业人员在岗人数为131人，培训专项资金预算如下：伙食费支出40,200.00元，住宿费支出31,440.00元，场地、资料、交通等费用支出13,755.00元，师资费用支出3,000.00元。培训所需费用由县财政配套。

2.面试场地、交通、考试用品等费用11,000.00元、面试评委费用及考务人员支出89,000.00元（含住宿费、餐费、劳务费用）、面试试卷费用2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财政下达资金据实际拨付时间及时拨付；本级财政资金按实际情况使用，计划于2026年8月开展2025年新进事业人员培训，为期3天，培训期间使用培训费用88,395.00元。

2.财政下达资金据实际拨付时间及时拨付；预计2026年6-8月进行事业单位招考面试，计划使用120,00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进一步提高我市事业单位新进人员适应单位和岗位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和交流协作能力，努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事业单位人才队伍。对2025年新进事业人员进行初聘培训，使他们更好地适应角色转变，更好地了解事业单位所需业务知识。

2.2026年对华宁县招纳优秀的事业人才，为进一步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规范招聘费用的使用和管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满足我县事业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每年进行事业人员招聘工作，为全县事业单位开展工作提供人才支持。

